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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联合国同各国议会联盟的合作 

 大会， 

 审议了秘书长 2006 年 8 月 16 日的报告，其中评估了过去两年联合国同各国

议会联盟进行的广泛实质性合作的情况，
1
 

 注意到各国议会联盟所通过并在大会分发的各项决议，以及该组织为支持联

合国而开展的许多活动， 

 欢迎每年在联合国举行的议会听证会，这是每届联大召开之际在联合国总部

举办的活动日程中一个经常性的节目，也欢迎各国议会联盟同联合国合作,在联

合国大型会议和活动的范围内举办的其他专题性议会会议， 

 考虑到 1996 年《联合国同各国议会联盟的合作协定》，
2 
其中为两个组织的

合作奠定了基础， 

 回顾《联合国千年宣言》
3 
和《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

4 
其中各国国家

元首和政府首脑表示决心通过各国议会的世界性组织——各国议会联盟，进一步

加强联合国同各国议会在联合国所有工作领域的合作，促进联合国改革的有效实

行， 

 又回顾其 2002 年 11 月 19 日第 57/32 号决议，其中邀请各国议会联盟以观

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工作，并回顾 2002 年 11 月 21 日第 57/47 号和 2004 年 11

月 8 日第 59/19 号决议， 

                                                           
1
 见 A/61/256，第三部分。 

 
2
 A/51/402，附件。 

 
3
 见第 55/2 号决议。 

 
4
 见第 60/1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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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联合国与民间社会关系知名人士小组的报告
5 
中提出的关于更系统地

请各国议员参与联合国工作的建议，  

 1. 欢迎各国议会联盟为加强各国议会对联合国的贡献和支持而作出的努

力； 

 2. 注意到 2005 年 9月 7日至 9日结合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在联合国总部

举行的第二次世界议长会议的各项结论；
6
 

 3. 鼓励联合国和各国议会联盟继续在各个不同领域，特别是在和平与安

全、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法、人权、民主、性别问题等领域，密切合作，因为

如秘书长的报告所证明的，
1 
两个组织开展合作有很大益处； 

 4. 鼓励各国议会联盟对大会的工作作出更大的贡献，包括支持 2006 年 9

月 8 日第 60/286 号决议所设想的振兴大会的工作，以及支持人权理事会、建设

和平委员会等新设立的机构； 

 5. 又鼓励各国议会联盟在支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特别是在执行 2005 年

世界首脑会议赋予理事会的新职能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6. 欢迎联合国民主基金和各国议会联盟最近达成的伙伴关系协定，并期待

在民主和善政领域增强合作； 

 7. 吁请将每年在联合国举行的议会听证会以及在联合国大型会议范围内

举行的其他专题性议会会议进一步发展成为联合国与各国议会联盟的联合活动； 

 8. 又吁请各国议会联盟在适当情况下，更密切地参与拟定各种全系统性的

战略，供联合国系统和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审议，以期确保各国的议

会为联合国的工作提供更大和更连贯的支持； 

 9. 决定将题为“联合国同各国议会联盟的合作”的分项目列入大会第六十

三届会议临时议程。 

 

2006 年 10 月 20 日 
第 39 次全体会议 

 

                                                           
 
5
 见 A/58/817 和 Corr.1。 

 
6
 见 A/60/398，附件。 


